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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印发《加快发展智慧养老若干政策》的通知 

皖政办[2019]20 号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加快发展智慧养老若干政策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9 年 6 月 23 日 

加快发展智慧养老若干政策 

为加快我省智慧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，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

量和效率，实施以下政策。 

一、支持智慧养老机构建设 

实施智慧养老机构创建工程，支持各类主体新建智慧养老机

构，引导已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创建智慧养老机构，2020 年底前，

全省建设 50 家省级示范智慧养老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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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社会力量新建、改扩建的智慧养老机构床位，各地可在现

行一次性建设补贴标准的基础上提高 30%予以补助。实行公建民

营的智慧养老机构，给予房屋租金减免优惠。已投入运营的社会

办养老机构创建智慧养老机构，自创建达标后下一年度起，各地

可按不低于现行补贴标准 10%的幅度提高运营补贴。（省民政厅、

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

负责；列第一位者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 

支持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项目）建设 

结合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、街道（乡镇）养老服务中心、

社区（村）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

域智慧化水平。2020 年底前，全省 20%以上的养老服务三级中

心达到《安徽省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建设规范》要求，遴

选打造 50 家省级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项目。 

引导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养老服务三级中心，重点建设具备供

需链接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，依托平台和智能终端设备，

提高服务转介效率，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方便可及的助餐、助医等

服务。对创建达标的社会力量运营的智慧养老服务三级中心，给

予其运营主体一次性创建补助，具体标准由市、县确定。探索以

县（市、区）或乡镇（街道）为单位，将辖区内的社区养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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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无偿或低偿优先交由智慧化养老专业机构运营。全省每年选

择不少于 1000 户经济困难的空巢、独居、高龄老年人家庭，为

其安装智能安防设备，改造项目列入当地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，

对承接主体给予政府购买服务补贴。（省民政厅、省经济和信息

化厅、省财政厅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等负责） 

三、支持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

开展省级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，培育一批智慧健康养

老示范企业、示范社区、示范基地，择优推荐申报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民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开展的智慧养老应用试点示范

项目。（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，各市、

县人民政府等负责） 

推动关键技术产品研发，加大智慧养老产学研试点力度，在

智慧养老领域支持建设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，按规定享受“三重

一创”奖励资金。（省民政厅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

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等负责） 

培育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，针对家庭、社区、机构等不

同应用环境，发展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、便携式（自助式）健

康监测设备、智能养老监护设备、家庭服务机器人等，满足多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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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个性化健康养老需求；遴选优秀产品及服务申报入选国家

《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》。（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

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等负责） 

2019 年起，在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城市开展智慧养

老产品租赁试点，对价格高、流通性低、老年人需求度高的高端

智慧养老产品，探索以租赁方式在老年人家庭进行推广。在有条

件的养老服务三级中心设置智慧适老产品租赁平台，对平台运营

或租赁需求方给予适当补贴。（省民政厅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厅，

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市人民政府等负责） 

推动省内优势科教资源与养老服务业相结合，引导省内优质

养老服务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和生产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发展，在

智慧养老服务、智慧养老产品和技术应用等领域，合力打造一批

创新示范模式。对智慧养老领域的新兴服务模式推广、新兴技术

应用、新兴产品配备，按规定享受养老服务、数字经济、三重一

创等政策资金扶持，按规定纳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目录范围。

（省民政厅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发展

改革委等负责） 

四、强化智慧养老发展要素支撑 



 - 5 - 

（一）优化财政扶持。 

统筹养老服务、数字经济、科技创新、制造强省、三重一创

等政策资金，推动资金集约化整合和精准投放。将智慧养老试点

工作纳入省政府民生工程，省级对试点示范给予奖补，对创建达

到省级示范标准的智慧养老机构和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项

目，各地在省级拨付的奖补资金中给予不少于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

补。（省财政厅、省民政厅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省

发展改革委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等负责） 

（二）创新金融扶持。 

合理安排世界银行支持安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，实施全

省养老服务数据资源中心及应用服务平台建设。（省民政厅、省

财政厅、省发展改革委等负责）发挥安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基金

作用，对智慧养老类项目优先投放，适当降低基金投资回报率。

（省投资集团、省商务厅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等负责） 

加大贷款贴息力度，在现行补贴标准基础上，将智慧养老服

务主体贷款贴息比例提高 10%。创新金融产品，对符合条件的从

事智慧养老服务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支持。（省

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安徽银保监局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等负责）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385


